附件1

2021-2025年崇左市生态环境质量
综合分析服务采购内容

1、 项目需求
（一）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2021-2025年崇左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服务采购内容为图件制作。图件须使用ArcGIS、Origin等专业制图软件对2021-2025年崇左市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各章节（关联分析和预测章节除外）所需的全部图件进行制作（约200个），包含监测点位图、统计分析图、变化趋势图等，图件名称、数量、源格式按采购人依据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各章节里的具体内容需求确定。 
（二）服务要求
1、工作要求                                                                                                                                                                                                                                                                                       
（1）图件须使用ArcGIS、Origin等专业制图软件制作，制图人员具备专业的制图水平，图件数据与采购人提供的监测资料完全一致，确保图件的科学性、专业性、精准性。
（2）遵循《环境质量报告书编写技术规范》（HJ 641—2012）及《2023年生态环境质量报告评分标准》中的格式、编辑等相关要求开展。图件要素（图例、文字、单位、符号等）注记清晰、规范、完整。
（3）图件色彩搭配科学，数据色阶清晰，无偏色、模糊，与正文、表格衔接自然，与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整体排版协调。
（4）提交的电子图件清晰、美观，图件格式和分辨率满足印刷及电子使用需求。
2、保障服务
服务期间及时跟踪采购人反馈意见，修改完善相应服务内容，直至满足采购方服务要求。
3、其它要求
供应商对采购人提供的监测数据、地理底图、文字资料等所有信息承担保密责任，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未经允许不得将采购方的制图成果、数据信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总报价不超过6.50万元，超过6.50万元属于无效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成果验收通过后的10个工作日。
（2）服务地点：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金鸡路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3、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2026年5月15日前。
（2）交付地点：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金鸡路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4、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预付合同款50%，项目成果验收通过后，供应商提供正式发票，采购人10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合同余款。
5、成交规则
综合评分法。
6、其他要求
供应商需提供业绩证明、实施方案、售后服务方案、获得的与采购内容有关的资质、证书等材料。

1

